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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北市產業觀光類型
(1) 產業文化館：
1. 定義：針對具歷史文化、觀光教育特色的製造業，透過產業觀光規劃，轉型開放廠區環境供民眾參觀，經新北市政府認證者。
2. 申請資格：於新北市境內設有工廠，並依規定辦竣登記且產業性質屬於生產製造者。（開放參觀地點得設置於工廠登記範圍外，符合建築、土管等相關規定之合法地點）。
(2) 觀光工廠：
1. 定義：針對具歷史文化、觀光教育特色的實體工廠，透過轉型開放參觀，並符合經濟部規定，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觀光工廠評鑑或優良觀光工廠評選者。
2. 申請資格：於新北市境內設有工廠，並依規定辦竣登記者（開放參觀地點必需位於工廠登記範圍內）。
2、 產業觀光輔導申請對象
凡於新北市境內設置工廠並領有工廠登記證，從事製造加工且產品、製程或廠地廠房適宜發展觀光者，並有意願投入改善經費，以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觀光工廠評鑑認證、通過新北市政府產業文化館評鑑認證為目標之廠商，均可提出申請輔導，現有廠房已有空間得規劃為觀光工廠者，將優先輔導。

3、 申請方式及輔導名額
(1) 訪視診斷申請
1. 於新北市境內設有工廠登記證，且有意轉型觀光工廠或產業文化館之廠商，填具申請表向輔導團隊提出後，安排實地訪視，進行意見交流及診斷評估。
2. [bookmark: _Hlk143260035]申請文件：〈附件一、訪視評估申請表〉
(2) 轉型輔導申請
1. 輔導名額：1間。
2. 申請受理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12月19日（五）止。
3. 報名繳交資料：
(1) 工廠登記證影本。
(2) [bookmark: _Hlk143260056][bookmark: _Hlk143260045]申請輔導文件檢查表。(附件二)
(3) [bookmark: _Hlk143260074]申請輔導計畫構想書。(附件三)
4. 受理窗口：源想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4)2380-2911。
5. 送件方式：採電子郵件或郵寄
(郵件標題請註明“新北市產業轉型報名文件”)。
(1) 電子郵件：bvision.tw@gmail.com
(2) 郵寄地址：40867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528號24樓之一
4、 
產業觀光轉型輔導內容
(1) 輔導內容項目表
本計畫由專業的經營輔導團隊，依廠商現況需求提供受輔導廠商轉型觀光工廠及產業文化館之執行規劃、建議與輔導，輔導內容說明如下表：
	輔導項目
	輔導內容說明

	經營主題定位
	1. 觀光工廠(或產業文化館)經營定位與策略輔導
2. 觀光工廠(或產業文化館)形象與主題策畫輔導

	空間廠域規劃
	依業者現況需求及觀光工廠評鑑要項，進行規劃輔導一式：
1. 廠區空間運用評估
2. 參觀動線規劃輔導
3. 空間分區及風格規畫
4. 廠區製程參觀動線規劃建議
5. 觀光化區域展示空間設計規劃
6. 觀光化區域無障礙設施改善規劃建議

	展示內容規劃
	依業者現況需求及觀光工廠評鑑要項，進行規劃輔導一式：
1. 展示主題規劃
2. 主題展館展示內容文案撰寫(廠商需配合提供相關之圖文)
3. 主題展館視覺及展示設計規劃(廠商需配合提供相關之圖片素材)
4. 觀光化區域導覽指標設計規劃
5. 觀光工廠DM設計
6. 體驗內容規劃建議輔導

	觀光工廠
形象影片製作
	觀光工廠形象影片(評鑑用) 一分鐘 1支
(現場成果拍攝剪輯/免版權音樂/不含配音字幕)

	網頁前端美術設計
(加值服務)
	觀光工廠或產業文化館網頁設計5頁
(不含程式、後台及上線所需相關作業與費用)

	評鑑流程輔導
	1. 協助申請觀光工廠評鑑認證之相關作業流程
2. 協助申請產業文化館認證之相關作業流程

	備註
	輔導期間，若有建築、消防、機電、空調、專業設備及室內裝修等相關請照、查驗、簽證、繪製之需求，廠商需另委託建築師、相關技師與專業廠家處理。



(2) 
輔導費用
本案計畫服務費用由機關支付予輔導團隊「源想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輔導內容項目表」所列之輔導規劃，廠商毋須支付規劃設計費用，惟輔導內容項目表外之軟、硬體設施改善經費，如：工程費用、展示設備購置、文案外語翻譯、文宣輸出印刷、廣告工程、申請評鑑認證費用、營運之行銷經費…等，由廠商自行負擔。
(3) 計畫時程
廠商於通過本計劃遴選會議取得受輔導資格後，應與輔導團隊簽約。並應配合「114年度新北市產業觀光輔導轉型計畫」期程執行辦理，並於115年11月30日前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認證或新北市政府產業文化館評鑑。
(4) 合約簽定
1. 核定通過輔導並需修改計畫書者，應於規定期間內修訂完成，準備簽約。
2. 於機關核定後2週內需辦理完成簽約程序，逾期視同放棄輔導資格，所遺缺額由備取廠家依續遞補之。
5、 審查內容及評審作業
審查評審作業分為二階段，說明如下：
(1) 資格初審 (報名資料初步審查)
由執行單位負責審閱廠商報名資料是否齊備符合資格。
(2) 遴選會議
1. 由本計畫成立之審查委員會召開評選會議，針對資格初審符合之廠商進行複審作業，由委員依照廠商提送之申請輔導計畫構想書及輔導單位訪視紀錄做為審查之內容。最終由各審查委員依各分項評選項目原則進行評分累計加總，列席各委員所評成績之加總平均值，即為每一廠商複審總得分。
2. 評分結果分為合格與不合格，並將評分成績排序後得到最終審查結果，產生本年度入選產業轉型輔導之正取廠商與備取廠商名單。
3. 正取廠商1間，遴選結果將於會議後通知。
6、 廠商配合事項
(1) 廠商應與輔導團隊「源想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充分討論溝通，確認工作項目及分工，並依計畫時程配合執行。
(2) 輔導過程中廠商必須指派專人擔任聯繫窗口，配合機關及輔導團隊進行溝通協調工作，以確保本案順利進行。
(3) 廠商願意配合其他新北市政府所舉辦之聯合廣宣及行銷事宜。

